
第十八章 政府补助

【知识点 2】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教材例题-11】2×13 年 6 月 15 日，某科技创新委员会与乙企业签订了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拟对乙企业的

新药临床研究项目提供研究补助资金，该项目总预算为 600 万元，其中，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资助 200 万元，

乙企业自筹 400 万元，政府补助的 200 万元用于补助设备费 60 万元，材料费 15 万元，测试化验加工费 95 万

元，差旅费 10 万元，会议费 5 万元，专家咨询费 8 万元，管理费用 7万元，本例中除设备费外的其他各项费

用都计入研究支出。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将资金拨付给乙企业。

根据双方约定，乙企业应当按照合同规定的开支范围，对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资助的经费实行专款专用。项目

实施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个月，期满后乙企业如未通过验收，则该项目实施期满后 3 年内不得再向市

政府申请科技补贴资金。乙企业于 2×13 年 7月 10 日收到补助资金，在项目期内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了

补助资金，其中，乙企业于 2×13 年 7 月 25 日按项目合同书的约定购置了相关设备，设备成本 150 万元，其

中使用补助资金 60 万元，该设备使用年限为 10 年，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不考虑净残值）。假设本例中不考

虑相关税费。

本例中，乙企业收到的政府补助是综合性项目政府补助，需要区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并分别进行处理，假设乙企业对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选择净额法进行会计处理。乙企业的账

务处理如下：

（1）2×13 年 7 月 10 日乙企业实际收到补贴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2 000 000

贷：递延收益 2 000 000

（2）2×13 年 7 月 25 日购入设备：

借：固定资产 1 500 000

贷：银行存款 1 500 000

借：递延收益 600 000

贷：固定资产 600 000

（3）自 2×13 年 8 月起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月末）计提折旧，折旧费计入研发支出：

借：研发支出 7 500

贷：累计折旧 7 500

（4）其他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乙企业按规定用途实际使用补助资金时，计入损益或者在实际使用的当期

期末根据当期累计使用的金额计入损益，借记“递延收益”科目，贷记有关损益科目。

【2018-单选题】甲公司为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20X7 年 3

月 31 日，甲公司收到政府即征即退的增值税税额 300 万元。20X7 年 3 月 12 日，甲公司收到当地财政部门为

支持其购买实验设备拨付的款项 120 万元。20X7 年 9 月 26 日，甲公司购买不需要安装的实验设备一台并投入

使用，实际成本为 240 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及借款。该设备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预计使用 10 年，

预计无净残值。甲公司采用总额法核算政府补助。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 20X7 年度因政府补助应确认的收

益是（）。

A.300 万元 B.303 万元 C.309 万元 D.420 万元

【答案】B

【解析】政府补助应确认的收益=300＋（120×3/120）=303（万元）

（二）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净额法】

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是政府为支持特定领域或区域发展，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对承贷企业

的银行借款利息给予的补贴，企业取得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的，

应当区分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和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两种情况，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1.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

这种方式下，受益企业按照优惠利率向贷款银行支付利息，没有直接从政府取得利息补助，企业可以选择下



列方法之一进行会计处理：（二者选其一，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提示】在这种情况下，向企业发放贷款的银行并不是受益主体，其仍然按照市场利率收取利息，只是一部

分利息来自企业，另一部分利息来自财政贴息，所以金融企业发挥的是中介作用，并不需要确认与贷款相关

的递延收益。

【教材例题-12】2×15 年 1 月 1 日，丙企业向银行贷款 100 万元，期限 2 年，按月计息，按季度付息，到期

一次还本。由于该笔贷款资金将被用于国家扶持产业，符合财政贴息条件，所以贷款利率显著低于丙企业取

得同类贷款的市场利率。假设丙企业取得同类贷款的年市场利率为 9%，丙企业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约定的

年利率为 3%，丙企业按年向银行支付贷款利息，财政按年向银行拨付贴息资金。贴息后实际支付的年利息率

为 3%，贷款期间的利息费用满足资本化条件，计入相关在建工程的成本。

第一种方法：是以实际收到的金额作为借款的入账价值，按照借款本金和该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借款费用，

通常情况下，实际收到的金额即为借款本金；

按方法一账务处理如下：

（1）2×15 年 1 月 1 日，丙企业取得银行贷款 100 万元。

借：银行存款 1 000 000

贷：长期借款——本金 1 000 000

（2）2×15 年 1 月 31 日起每月月末，丙企业按月计提利息，企业实际承担的利息支出为

1 000000×3%÷12=2 500（元）

借：在建工程 2 500

贷：应付利息 2 500

第二种方法：

【长期借款入账价值】以借款的公允价值（本利和折现）作为借款的入账价值并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借款费

用，实际收到的金额【银行存款】与借款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递延收益”，递延收益在借款存续期间

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